
关于对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问询函【2019】第 31号 

 

 

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储翰科技）董事会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日常监管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你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 日披露《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

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》，根据该公告，公司对异议股东保护

措施包括：措施一是异议股东在摘牌阶段退出，由控股股东成都旭光

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600353，旭光股份）回购，价格为 2018 年底每

股净资产 2.33 元；措施二是异议股东选择摘牌阶段暂不退出，参与

公司控股股东收购储翰科技少数股权事宜，将持有股份置换为旭光股

份增发的股份、可转换公司债券和现金，收购价格不低于 4.50元/股；

措施三是异议股东不选择上述两种退出方式，在控股股东收购储翰科

技少数股权事宜实施完成后，由控股股东以现金方式回购，回购价格

为收购储翰科技少数股权同样的价格，即不低于 4.50元。 

你公司同时提示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风险，旭光股份正在筹划发

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公司少数股东股权，该交

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等相关程序，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存在公司

股票在股转系统终止挂牌而交易未能完成的风险。 

请你公司说明： 

1、如旭光股份发行股票和可转债购买储翰科技少数股权的交易

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，或核准后 6 个月内未实施，公司拟采取何

种措施保护措施三所涉异议股东的权益，并说明该措施的合理性。 



2、请你公司说明措施一中回购价格的定价依据，并结合历史交

易价格、同行业可比公司市盈率、公司经营情况等，说明以 2.33 元

/股的价格进行回购的合理性。 

3、措施一中的回购价格为 2.33 元/股，措施二、措施三中控股

股东收购公司少数股权的价格为不低于 4.50 元/股，二者存在较大

差异。请结合支付方式、收购少数股权的特殊条款等，分析上述差异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 

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就上述问题作出书 

面说明，5 个转让日内将有关材料发至监管员邮箱。 

特此函告。 

公司监管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9日 


